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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而影響生活品質；超過百分之十一的人則是對台灣的環境及經濟沒信心，不想孩子將來

受苦而不生。因為「養不起」而「不敢生」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家庭養育下一代在經濟

能力上的窘境。 

三、當老年在社會福利健全，未來經濟獲得穩定保障時，養兒防老的觀念便會弱化，取而代之

的是育兒成本的考量，如此一來，國人生育的意願更會逐漸下降。倘若生得多就可以享有

較多的老年福利，女性就會考慮多生。因此，建請內政部及相關單位，將生育的經濟誘因

機制規劃於老年經濟政策之中，讓生育觀念回歸「養兒防老」傳統，以促進生育率。 

（五十四）本院林委員佳龍，就中油公司販售家庭天然氣獲取暴利案，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家庭天然氣用戶主要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市、台

中市、彰化縣市及雲林縣等縣市，涵蓋範圍甚廣！根據中油公司的決算書等公開資訊顯示

，中油公司於 95 年至 97 年間「第一類」家庭用天然氣平均獲利為 18.75%，但 98 年至 100

年卻爆增為 51.49%，平均營業利益由 1.91 元/每立方公尺，增加至 4.62 元/每立方公尺，獲

利異常。本席要求公平會應儘速調查中油公司在中部和北部的公用天然氣市場是否有賺取

壟斷利益之情事，以維護廣大天然氣家庭用戶的權益。 

二、中油擁有輸配油氣的最後一哩路。中油公司雖宣稱未擁有國內天然氣的專賣權，若有意從

事天然氣生產、進口事業及公用天然氣事業的業者，均得依法檢具相關文件送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登記許可。但中油公司實際上壟斷了國內天然氣接收港口、大宗天然氣儲氣槽和全

國跨區的天然氣輸氣管，亦即擁有實質的壟斷力（De Facto Monopolistic Power），若中油

公司不願出借或出租這些設施，業者根本無法跨進此一經營門檻。如同電信業的最後一哩

路，中華電信若不同意開放固網網路，其他電信公司根本無法進入固網通信市場。故為了

達成最後一哩路，中華電信不但必須開放固網網路，對於所有其他電信公司的固網過路權

（Access Rights）和過路費率等條件，也必須適用同一套標準，以維護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

。本席要求經濟部審慎研議修改天然氣事業法以開放市場競爭，並檢討中油公司實質壟斷

國內天然氣市場的問題，設法讓其他公司可以使用中油的壟斷性設施，以排除進口天然氣

的市場障礙，創造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保障國內消費者的權益。 

（五十五）本院趙委員天麟，為我國目前現有離島緊急醫療後送救援制

度，往往因飛航時間導致病患無法獲得緊急醫療照護，特要

求衛生署應建置離島緊急救援專機駐地，以利在最短時間內

使病患獲得協助後送就醫，並要求重視琉球鄉之醫療救護權

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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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我國現有之離島緊急醫療體系為確保其時效皆須依賴空中緊急醫療後送，惟依受理時間、

審核時間及飛行時間核算，運送一名病患由澎湖到高雄最短時間約需 117 分鐘，而由澎湖

到松山最長則須 185 分鐘，如由金門出發到松山最快約 189 分鐘，而到高雄約需 205 分鐘

，時間高達 3~4 小時，對亟需緊急醫療救援之病患或病患家屬身心皆是煎熬。 

二、經查民國 84 年金門曾有醫療專機駐地，然後續因多項因素考量撤機，現僅連江縣有駐地專

機，本席認為離島醫療駐地專機有其特殊功能性考量，後勤維修技師人員等等技術問題皆

可克服，惟主管機關因成本問題撤離離島專機，卻犧牲了離島地區居民之醫療後送權益，

實屬遺憾，故主管機關應考量恢復離島醫療專機駐地可能性及救援專機離島間相互支援之

功能性。 

三、又目前離島緊急醫療救援網僅限於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台東縣內蘭嶼、綠島等地區

，屏東縣琉球鄉並未列於其中，衛生署曾於立法院衛環委員會開會時強調琉球鄉列於台東

縣緊急救護範圍內，惟令人不解琉球鄉靠近西部地區，屬屏東縣內，為何緊急醫療救護時

卻又屬台東縣管轄？琉球鄉人口約有一萬餘人，現僅依賴緊急醫療救護船往來救援，如遇

天候不佳，醫療船隻無法行駛即延誤救援時效，故本席認為主管機關針對離島琉球鄉應該

納入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並廣加宣傳使其民眾了解自身緊急醫療救護權益等等以平衡其不

合理之現象，特此提出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予以書面回覆。 

（五十六）本院徐委員欣瑩，有鑑於近來許多民眾反映低功率無線電話

收訊品質下降，部分地區甚至已斷訊無法使用，近日更傳出

業者有意裁撤中南部基地臺。由於低功率無線電話目前未開

放號瑪可攜服務，更換電信服務業者就必須隨之更換手機號

碼，民眾進退兩難形同電信人囚。爰特建請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研議開放低功率無線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以維護八十萬用

戶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來許多民眾反映低功率無線電話收訊品質下降，部分地區甚至已斷訊，民眾仍按月繳費

卻無法使用電信服務，近日更傳出業者有意裁撤中南部基地台，若未來業者撤掉中南部基

地台，低功率無線電話便只能在北部使用，用戶權益堪虞。 

二、由於依現行法規僅有 2G 及 3G 門號可以辦理將原電話號碼攜至他家電信業使用，因此低功

率無線電話用戶若想保留門號，只能繼續忍受收訊較差之電信服務，近八十萬之有效用戶

進退兩難形同電信人囚。為維護用戶權益與保持電信服務品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宜應

研議開放低功率無線電話可攜服務。 


